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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級人力重分配課題及早因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6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5-511） 

羅委員淑蕾就大專校院新生人數減少，政府應針對高級人力重分配課題及早因應提出質詢，

經交據教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全面性因應少子女化之衝擊，本部擬定三大方向策略重點，並預計於 104 年初完成方案規劃

並啟動相關機制。 

(一)具體規劃至 112 學年度之調控目標 

1.招生名額之調整：依據少子女化對於招生之衝擊，推估未來大專校院學生人數、普通

及技職體系學生規模、各教育階段學生比例。 

2.學校數量之調整：推估可能合併或停辦之校數及其地域分布。 

3.調控期間之監控督導配套機制：含系（科）所註冊率公開、財務監管機制及教學品質

維護管控機制。 

(二)創新轉型方案 

1.訂定停辦轉型具體措施：學校法人在學校辦學目的有窒礙難行或遭遇重大困難不能繼

續辦理，應主動依規定，報本部申請學校停辦，以及有關師生安置之相關權益維護配

套機制。 

2.大學整併：鼓勵公私立大學推動合併機制、大手牽小手、科系調整等。 

3.辦學創新活化：推動教育典範創新、境外辦學、產學合作及衍生企業及學校法人改辦

等措施，以增加教育事業之整體經濟產值。 

(三)人力創新運用模式：研擬高級人才躍升發展方案，鼓勵教師創業或投入社會事業、學界

菁英導入學研機構、學界菁英導入產業研發單位、投入地方文創工作及導入大學創新活

化專業人力等。 

(四)為落實上開方案，本部亦研擬相關政策配套，包含法令鬆綁、專法鼓勵教育實驗創新、

跨部會行政協調、高級人才躍升發展獎助之規劃等。期能促進高等教育優質化，輔導大

專校院彈性經營並正向面對少子女化之衝擊，整體方案預計於 104 年 1 月下旬完成並對

外公告。 

二、至委員所詢大專轉型退場高等教育勞動力供需問題 1 節，為使具備專業知識或具有研究、研發

能力等相關高級人才，能達到人盡其才之理念，本部將偕同相關部會建置中介媒合平臺，以

媒合至相關產業及學研機構，借重高階人力資源之專業知能與經歷，以提高產業升級及產業

研發能量，增進國家發展，擴大教師就業環境，達到善用教師人力資源，爰研擬導引高階人

力從教學現場移動到產業界之可行方案，刻正與各部會進行協商及建立人力導引機制。 

（八十三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國際油價大幅調降，部分廠商卻未能



 

 
78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11 期 院會紀錄 

適時反映物價，雪印及桂格嬰兒奶粉 2 度同時調漲疑涉聯合行

為，臺紐協定生效後，相關奶粉大廠卻未降價及建議檢討相關

法制賦予公平會更高的取締權利與裁罰標準等問題所提質詢之

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6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5-516） 

林委員國正就國際油價大幅調降，部分廠商卻未能適時反映物價，雪印及桂格嬰兒奶粉 2 度

同時調漲疑涉聯合行為，臺紐協定生效後，相關奶粉大廠卻未降價及建議檢討相關法制賦予公平會

更高的取締權利與裁罰標準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物價問題，行政院係透過穩定物價小組統籌相關主管機關，依其權責職掌，妥適分工處理

。公平會已針對 103 年間奶粉業者先後調價情形主動立案調查。 

二、國內嬰兒奶粉自紐西蘭進口比例僅約 8%左右，比例不高，而各家奶粉業者乳源大多來自多國

以避免依賴單一乳源，103 年調漲價格之相關嬰幼兒奶粉廠牌奶粉，多非自紐西蘭進口。參照

財政部關務署之進口資料顯示，近 3 年嬰兒奶粉進口成本確有持續上升情形。至於雪印公司

及佳格公司（即桂格）嬰兒奶粉同月份調價是否涉有聯合行為，經公平會調查，業者進口取

得成本確有增加，亦有因配方改變而更動價格，2 家業者嬰兒奶粉定價均屬中間價位，近 2 年

調價時點均落後於亞培、美強生、雀巢等主力業者。衡諸嬰兒奶粉市場雪印公司與佳格公司

均須面對雀巢、亞培、友華生技及美強生等嬰兒奶粉大廠之競爭壓力，又 2 家業者無論乳源

、客製品牌訴求、國內外代理銷售情形均有不同，目前仍持續調查中。 

三、行政院已就公平交易法進行修訂，加強公平會調查權限並提高聯合行為之罰則，倘立法通過，

將能更有效嚇阻不法聯合行為： 

(一)行政院於 101 年 12 月 13 日送請立法院審查之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中，已增訂搜索、扣

押條文，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於 103 年 5 月 26 日審查通過，目前待交付二、三讀，謹請

委員惠予支持。 

(二)修正草案中並將聯合行為之罰則提高為現行法之 2 倍，修正為原則得處 10 萬元以上

5,000 萬元以下罰鍰，而對於情節重大者，則尚得處上一會計年度銷售金額百分之十以下

罰鍰，懲罰業者之聯合行為並剝奪其不法利益。 

(三)又上開修正草案併同立法委員提案由經濟委員會審查後，亦增修聯合行為相關規定，將

目前學理及實務上對於「一致性行為」認定之具體考量因素予以明文化，進一步以推定

方式減輕公平會舉證責任，利於聯合行為之查處與認定。 

（八十四）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主管機關應責成資策會董事會成立專

案小組，徹查不法情事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0097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5-521） 


